阿拉善盟就业创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推动我盟全民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支持和鼓励失业人员和农牧民积极投身创业实践，顺利创业，扩大就业。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全民创业，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意见》(内政发〔2008〕120号)、《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促进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阿党发〔2009〕5号)、《中共阿拉善盟委员会、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关于进一步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阿党发〔2011〕9号)的要求，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就业创业发展基金的使用和管理必须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坚持"突出重点、科学规范、公平支持、公开透明、专款专用"的原则。
　　第三条　 设立盟、旗(区)就业创业发展基金，用于促进全民就业创业。
　　(一)就业创业发展基金由盟、旗(区)财政视财力和使用情况予以适当安排，持续注入。
　　(二)要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赞助、募集、扶持。
　　(三)失业保险基金上年度累计结余的50%，可提取用于补充就业创业发展基金。
　　(四)就业创业发展基金专户储存、专款专用，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第四条　 补贴和贴息资金，按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的规定直接拨付企业或经办机构。
　　第五条　 就业创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盟、旗(区)行政区划范围内的本地户籍劳动者促进创业的小额贷款担保基金、小额担保贷款贴息、创业培训、培训基地、实训基地、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基础建设等支持就业创业和促进就业与稳定就业工作方面。
　　(一)对盟、旗(区)范围内注册的初始创业者，在自筹资金不足情况下从金融部门得到的小额担保贷款给予贴息。贴息利率执行国家基准利率加上浮3个百分点，每个创业者每年申请的小额担保贷款额不超过10万元。高校毕业生贷款额度可在贷款限额的基础上提高到15万元。贷款由该基金给予贴息，贴息期限2年。
　　(二)对创业能力强、创业项目质量高、带动就业人数多的创业者，在自筹资金不足情况下从金融部门得到的小额担保贷款给予贴息。贴息利率执行国家基准利率加上浮3个百分点，每个创业者每年申请的小额担保贷款额不超过15万元。贷款由该基金给予贴息，贴息期限2年。
　　(三)对符合贷款条件人员合伙经营和组织起来创业的，在自筹资金不足情况下从金融部门得到的小额担保贷款给予贴息。贴息利率执行国家基准利率加上浮3个百分点，每个创业者每年申请的小额担保贷款额不超过12万元。贷款由该基金给予贴息，贴息期限2年。
　　(四)对失业人员、农牧民、复员退伍转业军人、大中专院校毕业生、残疾人、个体经营者和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等各类人员在年内参加创业培训的，每人给予1000元创业培训补贴，对在培训后6个月内实现创业的人员，再给予10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	
[bookmark: _GoBack]　　(五)对就业困难人员初始创业者，给予一次性创业补贴。详按阿拉善盟行政公署办公厅转发《盟人事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全盟就业困难人员初始创业一次性补助办法的通知》(阿署办函〔2009〕38号)精神办理。
　　(六)对符合《阿拉善盟关于促进就业工作的若干意见》规定从金融部门得到小额担保贷款的企业，可享受小额贷款贴息。
　　(七)对小额贷款担保机构，按各地当年发放小额担保贷款总额的1%给予奖励;对当年实际到期小额担保贷款回收率达到96%以上的小额贷款担保机构，按回收贷款本金的3%给予奖励。
　　(八)对盟、旗(区)创业园区(创业孵化基地)建设创业培训、培训基地、实训基地、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基础建设等费用，可从创业基金中提取补充。
　　(九)对当年吸纳本盟劳动力人数多、工资增长快的用工单位或创业带头人、培训机构和就业服务机构可进行评比表彰奖励。
　　第六条　 就业创业发展基金的使用，提交书面申请并附相关材料经同级就业部门初审报同级人社和财政部门审定、公示、批复，财政部门据此拨付资金。
　　第七条　 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每年联合对全民创业发展基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检查。各地经办机构每年要先行安排自查，并将自查情况报盟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部门审核、备案。
　　第八条　 各级纪检、审计部门要加强对就业创业发展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督和审计，确保资金按规定使用，发挥应有的效益。
　　第九条　 对申报材料弄虚作假、骗取和挪用专项资金以及对就业创业发展基金使用情况正常监督检查不予配合的人员和单位，将根据具体情节给予以下处罚：
　　(一)追回或核减已安排的补贴资金;
　　(二)取消该创业者五年内申请创业发展基金的资格;
　　(三)对在申请、申报、审批、使用就业创业发展基金过程中，违反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单位和个人，追究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盟财政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